云浮市公安机关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

心理素质测评公告

根据《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》，现就云浮市公安机关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心理素质测评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测评对象

报考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云浮市公安机关职位且入围体检的考生。

二、报到时间及地点

报到时间：2026年3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:00-8:20。

测评地点：云浮市公安局一楼大会议室（地址：云城区金丰路1号）。

三、测评流程


(一)考生持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、准考证(两者缺一不可)在指定的报到时间到达指定的报到地点报到。
(二)证件查验合格后，听从工作人员指引，按要求参加心理素质测评。考生使用智能手机参加测评，时间约90分钟。
(三)心理素质测评只进行一次。考生答题完毕提交答案，经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后，测评结束，离开测评现场。
(四)测评结束后，专家将抽审部分考生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。
四、注意事项
(一)请勿穿制服或有明显文字或图案标识的服装参加测评。
(二)考生必须携带智能手机参加测评。智能手机要求：安装微信APP，微信号为本人使用，微信扫一扫功能正常，手机电量充足，建议携带移动电源。手机流量能正常使用。手机不卡顿。
(三)为避免因天气或交通等原因造成迟到，建议考生提前熟悉测评报到地点,了解交通和天气等情况，合理安排出行。

五、测评结果

心理素质测评结果作为择优确定拟录用人员的重要参考。

本公告未尽事宜，由云浮市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咨询电话：0766-8130100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 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浮市公安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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